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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 CB(1)82 /01 -02(03)號文件

臨時監管人及清盤人的權力、法律責任及獲委任前須符合的規定比較

債權人自動清盤的清盤人 強制清盤的清盤人 臨時監管人

身分

並非法院人員，但仍須遵守

Ex  p a r t e  J am es 案例所訂的規則  —
規 定 法 院 人 員 行 事 須 誠 實 公 正 ， 並

盡 力 爭 取 所 有 公 平 權 利 。 此 外 ， 在

某 些 情 況 下 ， 倘 有 違 公 平 則 避 免 全

面 利 用 累 算 法 律 權 利 ， 並 應 符 合 同

樣的高度標準。

法院人員。 並 非 法 院 人 員 ， 但 會 同 樣 須 遵 守 單

方面作出呈請的規則。

公司高級人員。 [與首欄相同 ] 多會是當作公司高級人員

公司的受信代理人 (因此行事須真誠
合 理 ， 並 僅 可 為 正 當 的 目 的 而 行 使

其 權 力 ； 必 須 以 合 理 的 謹 慎 及 技 巧

履行職責 )。

!  由於本身可控制其委託人 (即有
關公司 )的行動，因此並非一般
的代理人。

[與首欄相同 ] [與首欄相同 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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債權人自動清盤的清盤人 強制清盤的清盤人 臨時監管人

!  作 為 公 司 代 理 人 的 職 責 受 到 法

例 所 載 ， 具 有 凌 駕 地 位 的 法 定

責任所規限。

信託人  —  由於他對債權人和分擔
人 負 有 管 理 公 司 資 金 的 責 任 ， 而 公

司 的 資 金 可 說 是 受 託 於 為 這 些 人 士

設立的信託，但

!  有 關 責 任 是 對 公 司 和 整 體 債 權

人 負 有 的 責 任 ， 而 不 是 對 個 別

債權人負有的責任

!  受 害 人 不 能 以 違 反 信 託 為 理 由

提 出 申 索 ， 但 可 以 失 職 作 為 理

由

!  財產並非歸屬清盤人

[與首欄相同 ] [與首欄相同 ]

•  財產並非歸屬臨時監管人

權力

《公司條例》第 2 51 條賦予的法定
權力

!  債 權 人 自 動 清 盤 的 清 盤 人 擁 有

《公司條例》第 1 99 條賦予的法定
權力

組別 I (根據第 19 9( 1 )條  —  無須獲

條例草案附表 4 第 2 部賦予的法定
權 力 ， 包 括 將 董 事 免 職 和 委 任 董 事

的權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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債權人自動清盤的清盤人 強制清盤的清盤人 臨時監管人

下 述 權 力 ， 但 須 經 審 查 委 員 會

或債權人會議認許方可行使

( i ) 向 任 何 類 別 的 債 權 人 悉 數

償付欠款

( i i ) 與債權人作出妥協

( i i i ) 在 公 司 和 分 擔 人 之 間 就 催
繳和債項作出妥協

除 上 述 權 力 外 ， 債 權 人 自 動 清 盤 的

清 盤 人 亦 擁 有 強 制 清 盤 的 清 盤 人 根

據《公司條例》第 19 9 條和其他各
條可予行使的所有其他權力。

得認許而可予行使 )

組別 I I (根據第 1 99 ( 2 )條  —  須獲法
院或審查委員會認許，方可行使 )

以 及 其 他 根 據 《 公 司 條 例 》 第 26 6
條獲轉授的權力

額外權力

!  根據《公司條例》第 255 條向
法院申請給予指示的權力。

額外權力

!  根據《公司條例》第 200 條向
法院申請給予指示的權力。

額外權力

!  根據條例草案第 1 0( 7 )條向法院
申請給予指示的權力。

!  要 求 查 閱 公 司 財 產 記 錄 等 的 權

力。

[與首欄相同 ] [與首欄相同 ]

!  取得資料的權力。 [與首欄相同 ] [與首欄相同 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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債權人自動清盤的清盤人 強制清盤的清盤人 臨時監管人

!  卸 棄 負 有 繁 苛 條 件 的 財 產 的 權

力。

[與首欄相同 ] [與首欄相同 ]

!  取消可作廢交易的權力。 [與首欄相同 ] !  只 有 調 查 而 沒 有 取 消 可 作 廢 交

易的權力

!  向法院申請針對欺詐營商 (及新
建議的在無力償債情況下營商 )
作出補償令。

[與首欄相同 ] !  只 有 調 查 欺 詐 營 商 的 權 力 ， 但

不可申請補償令。

職責

基 本 職 責 ： 在 符 合 清 盤 的 最 大 利 益

的 情 況 下 ， 把 資 產 變 現 ； 以 及 在 繳

付 相 關 費 用 後 ， 按 照 債 權 人 和 股 東

的權利分發所得收益。

[與首欄相同 ] 基 本 職 責 ： 接 管 公 司 的 所 有 財 產 ；

決 定 是 否 有 任 何 有 關 目 的 能 夠 達

致 ， 假 如 能 夠 的 話 ， 則 擬 備 方 案 以

在 有 關 債 權 人 會 議 上 通 過 ； 以 及 履

行條例草案附表 4 第 1 部所載的其
他職責。

!  採 取 一 切 合 理 步 驟 識 辨 所 有 可

供 處 理 的 資 產 ， 以 及 取 得 其 控

制權。

[與首欄相同 ] [與首欄相同 ]

!  向 所 有 可 能 會 對 公 司 提 出 申 索 [與首欄相同 ] [與首欄相同 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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債權人自動清盤的清盤人 強制清盤的清盤人 臨時監管人

的 人 士 發 出 通 知 ， 並 只 接 納 在

法律上可予執行的申索。

!  擬 備 法 例 所 規 定 的 所 有 法 定 報

表。

[與首欄相同 ] [與首欄相同 ]

!  有責任確定分擔人的名單。 [與首欄相同 ] 並無此項規定。

!  有 責 任 設 置 清 盤 人 記 錄 ， 以 及

備存帳目、簿冊和文據。

[與首欄相同 ] 並 無 具 體 規 定 ， 但 隱 含 臨 時 監 管 人

有 責 任 設 置 記 錄 和 備 存 帳 目 的 規

定。

!  有 責 任 審 查 高 級 人 員 的 操 守 ，

並 向 破 產 管 理 署 署 長 報 告 ， 以

取消有關高級人員的資格。

[與首欄相同 ] [與首欄相同 ]

(《公司條例》新 增條文第 16 8 I 條
將向公司臨時監管人施加這項責任 )

!  有 責 任 將 款 項 存 入 公 司 清 盤 帳

戶。

[與首欄相同 ] 並無此項規定。

!  有 責 任 將 帳 目 提 交 破 產 管 理 署

署長審核。

[與首欄相同 ] 並無此項規定。

!  在 合 理 範 圍 內 盡 速 完 成 清 盤 工

作。

[與首欄相同 ] 在合理範圍內盡速完成臨時監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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債權人自動清盤的清盤人 強制清盤的清盤人 臨時監管人

!  召 開 公 司 和 董 事 周 年 和 最 後 會

議。

並無此項規定。 並無此項規定。

!  有責任將公司解散。 [與首欄相同 ] 並無此項規定。

!  以 其 專 業 地 位 應 具 有 的 謹 慎 和

技巧行事。

[與首欄相同 ] [與首欄相同 ]

!  以公正持平的方式行事。 [與首欄相同 ] [與首欄相同 ]

法律責任

合約 (包括僱傭合約 )

!  可 能 須 承 擔 個 人 法 律 責 任 ， 除

非 他 表 明 是 以 有 關 公 司 的 清 盤

人 的 身 分 ， 而 非 以 其 個 人 身 分

簽訂合約。

[與首欄相同 ] 非僱傭合約

臨 時 監 管 人 須 承 擔 個 人 法 律 責 任 ，

除非合約中另有明確的訂明。

僱傭合約

臨 時 監 管 人 須 就 所 有 於 臨 時 監 管 開

始 後 為 他 接 納 或 簽 訂 的 僱 傭 合 約 ，

承 擔 個 人 法 律 責 任 。 臨 時 監 管 人 不

得 簽 訂 合 約 ， 免 除 個 人 法 律 責 任 ，

但他會從公司的資產獲得彌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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債權人自動清盤的清盤人 強制清盤的清盤人 臨時監管人

!  可 能 須 就 由 於 並 無 履 行 法 定 責

任 而 引 致 的 一 切 損 失 或 損 害 負

上 法 律 責 任 ， 無 論 該 失 責 行 為

是 由 於 故 意 疏 於 職 守 或 其 他 原

因所致。

[與首欄相同 ] [與首欄相同 ]

!  可 能 須 就 疏 忽 向 公 司 負 法 律 責

任。

[與首欄相同 ] [與首欄相同 ]

!  可 能 須 就 失 當 行 為 或 個 人 的 不

當 行 為 負 上 法 律 責 任 ， 且 不 受

《受託人條例》 (第 29 章 )第 60
條所保障。

[與首欄相同 ] [與首欄相同 ]

委任前先決步驟

(並 不 包 括 於 《 公 司 條 例 》 第 22 8A
條 )

!  召 開 為 提 呈 自 動 清 盤 決 議 的 股

東大會。

!  提 交 針 對 有 關 公 司 的 清 盤 呈

請。

!  臨 時 監 管 的 臨 時 監 管 人 可 由 公

司 董 事 藉 董 事 過 半 數 通 過 的 決

議 委 任 ； 或 由 公 司 股 東 藉 於 公

司 股 東 大 會 上 通 過 的 普 通 決 議

委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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債權人自動清盤的清盤人 強制清盤的清盤人 臨時監管人

!  在 舉 行 股 東 大 會 當 日 或 翌 日 召

開債權人會議。

!  發 作 出 針 對 有 關 公 司 的 清 盤

令。

!  臨 時 監 管 的 臨 時 監 管 人 亦 可 由

取 得 法 院 批 准 的 公 司 臨 時 清 盤

人或清盤人委任。

!  刊 登 有 關 召 開 債 權 人 會 議 的 通

告。

!  清 盤 令 作 出 後 ， 破 產 管 理 署 署

長會憑 藉第 19 4 (1 ) ( a )條成為 公
司的臨時清盤人。

!  有 關 委 任 由 作 出 委 任 的 人 送 交

最 後 一 份 文 件 存 檔 之 日 開 始 生

效。這表示

( i ) 一定有委任的理由

( i i ) 公 司 必 須 已 清 付 僱 員 的 所

有 申 索 ， 或 已 在 信 託 銀 行

帳戶預留十足款項。

!  舉 行 兩 次 會 議 ， 以 通 過 自 願 清

盤決議：

— 董事必須將完整的資產負債

狀況說明書，連同所有債權

人的名單和其申索的估計數

額，在會議上一併提交。

— 債權人和股東可分別在其會議

委任清盤人。如會議分別提名

不同人士，則債權人所提名的

!  如 破 產 管 理 署 署 長 憑 藉 第

1 9 4( 1 ) ( a )條 成 為 公 司 的 臨 時 清
盤 人 ， 並 認 為 公 司 的 財 產 大 概

不會超過 20 萬元，則可根據第
1 9 4( 1 A)條委任另 一人，接替他
擔任臨時清盤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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債權人自動清盤的清盤人 強制清盤的清盤人 臨時監管人

人士將可成為清盤人。

!  接受 委 任  —  準 清盤 人 必 須 令
其 本 人 信 納 ， 有 關 的 起 始 步 驟

經 已 妥 善 完 成 。 否 則 ， 他 應 拒

絕接受委任。

!  在公司財產大概不會超逾 20 萬
元的個案中，第 2 27 F 條中的簡
易 程 序 令 適 用 。 倘 法 院 作 出 有

關 命 令 ， 則 破 產 管 理 署 署 長 或

臨時清盤人會成為清盤人。

!  在公司財產很可能超逾 20 萬元
的 個 案 中 ， 則 須 由 臨 時 清 盤 人

召 開 債 權 人 會 議 及 分 擔 人 會

議。

!  債 權 人 及 分 擔 人 均 可 於 各 自 的

會 議 上 提 名 清 盤 人 。 倘 兩 者 有

所 不 同 ， 則 會 由 法 院 就 此 作 出

裁定。

!  清 盤 人 的 提 名 必 須 得 到 法 院 的

確 認 (第 45 (2 )條 規 則 )方 為 有
效。

!  清 盤 人 須 就 其 委 任 知 會 公 司 註

冊 處 處 長 ， 並 向 破 產 管 理 署 署

長 提 供 其 滿 意 的 保 證 (第 19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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債權人自動清盤的清盤人 強制清盤的清盤人 臨時監管人

條 )。

獲委任的資格規定

清盤人的資格並無特定規定。 清 盤 人 的 資 格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。 但 他

必 須 獲 法 院 接 納 為 獲 如 此 委 任 的 合

適人選。

要 擔 任 臨 時 監 管 的 臨 時 監 管 人 ， 該

人必須符合條例草案第 4 及 5 條所
載的規定，包括提供保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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